
第 四 章

经社会第四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4 8 / 1 增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宣言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注意到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迅速变革为全球和亚太经社会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发 

展提供了机会，并提出了挑战，

强 调 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圆满结束的重要性和需要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 

体系来支持区域努力，

亚太经社会区域在区域稳定和政治关系改善的情况下，发展有弹 

性和有活力的经济，并且日益增进其成员和准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

认识到有必要充分利用本区域现有的分区域组织，以促进它们之间的适当合作 

和相互作用来推动本区域的经济和社会进展，

注意到整个亚太经社会区域取得了持续的显著增长和贸易扩张，但关切地认识 

到并非本区域所有的经济体都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特别是最不发达、肉陆和太平洋 

岛屿经济体，认识到

这些事态发展强调了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共同利益，并加强了它 

们进一步密切经济联系的政治意愿，从而将有助于区域发展和繁荣，

深信持续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前景，

特别回顾1951年在拉合尔举行的经社会第七届会议作出的宣言、1967年第十三 

届会议的《东京宣言》、1991年第四十七届会议的《汉城宣言》以及经社会就加强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政策指导的其他有关文书，

1 . 决心增强亚太经社会区域的经济合作；

1
见上文第22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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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并决心根据下列指导原则给本区域经济合作以新的动力：

(a) 为本区域全体人民的利益确保本区域的持续增长和发展，从而促进世 

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b)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合作；

(c) 重申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致力于形成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 

并按照《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条款加强多边贸易体系；

(d) 充分考虑到本区域的多样性，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政治制度 

方面，并且适当考虑到展中成员和准成员的特殊需要；

(e) 在协商和对话中遵循平等和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原则；

3. 坚决促请在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关系中和经社会审议工作中，应将促进 

区域内部贸易和投资以及加强科学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合作列为重要的优先 

事项；

4. 欢迎在经社会附属政府间结构调整范围内成立区域经济合作专题委员会；

5. 指示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迅速开始工作，审查本区域的趋势和发展，并在初 

始阶段集中注意上文第3段所述的一项或两项优先事项，以便制订增进区域合作的具 

体措施；

6. 吁请所有成员对本决议所提出的各项原则和目标给予充分和积极的支持， 

本决议应称为《区域经济合作北京宣言》；

7. 请执行秘书在制订经社会工作方案和确定优先事项时充分考虑到《北京宣 

言 》，并自经社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开始，每年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1992年4 月2 3日 

第739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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